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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銷售機構除為單純登載投資管理專門知識或服務等標榜集團、公司或企業形象而不涉及任何基金產品之廣告，無須標示警語外，其為基金廣告時，應於廣告內容中述明下列或與之相類之警語： 

一、平面廣告：
（第一款至第七款省略）

八、一般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以下簡稱一般型期貨ETF)應揭示「本基金之每單位淨資產價值可能因跨時區交易而無法揭露最新淨值，標的指數成分契約之價格、基金淨資產價值及證券交易市場之市場價格可能受期貨契約標的現貨之價格影響，而可能產生折、溢價之風險，且專業投資人通常較一般投資人容易取得期貨契約及期貨契約標的現貨之資訊及評價，投資人於現金申購、買回或於證券交易市場買賣前，應審慎評估價格之合理性，並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等警語內容。

九、槓桿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或反向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槓桿型或反向型期貨ETF）除應揭示前款規定事項外，並應揭示「槓桿型或反向型期貨ETF係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數之正向倍數或反向倍數表現，投資人應完全瞭解淨值與其標的指數間之正反向及倍數關係，且槓桿型或反向型期貨ETF僅以追蹤、模擬或複製每日標的指數報酬率正向倍數或反向倍數為目標，而非一段期間內標的指數正向倍數或反向倍數之累積報酬率，故不宜以長期持有槓桿型或反向型期貨ETF受益憑證之方式獲取累積報酬率。」等警語內容。
	第八條  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銷售機構除為單純登載投資管理專門知識或服務等標榜集團、公司或企業形象而不涉及任何基金產品之廣告，無須標示警語外，其為基金廣告時，應於廣告內容中述明下列或與之相類之警語： 

一、平面廣告：
（第一款至第七款省略）

	依據主管機關一Ο五年五月十八日金管證期字第一Ο五ΟΟ一五六Ο七一號令第一點第十一款規定申購一般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槓桿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或反向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以下分別簡稱一般型期貨ETF、槓桿型期貨ETF、反向型期貨ETF)應揭示之警語內容，增訂本條第八款及第九款。



	第十條  以基金績效及業績數字為廣告或促銷內容者，尚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第一款省略）
二、以基金績效作為廣告者，基金需成立滿六個月以上者，始能刊登；除本項第六款以定時定額投資績效為廣告應遵守之事項外，餘須刊登自成立日以來並以計算至月底之最近日期之全部績效（指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二年及自成立日之績效），同時可增加揭示「一個月」及「自今年以來」之績效；成立滿三年者，應以最近三年全部績效（指一年、二年及三年之績效）為圖表表示，同時可增加揭露「一個月」及「自今年以來」、或「三個月」及「六個月」、或「五年」、或「十年」、或「自成立日以來」之績效。上述各期間績效之揭示，應遵守下列原則：

(一)不得以一個月之基金績效為廣告訴求及截取特定期間之績效。
(二)不得採點對點之直接連接之線圖方式來呈現基金績效表現之走勢。
(三)若以線圖呈現基金績效，基金成立未滿三年者，應揭示該基金自成立以來之績效，基金成立滿三年（含）者，得自行決定揭示自成立以來之績效或最近三年之績效，且不得對上揭績效的揭示期間作特定期間之壓縮或放大。
(四)基金績效與指標
    (benchmark)作比較時，除比較基期及計算幣別應一致外，該指標(benchmark)應由期貨信託事業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備後載明於基金公開說明書，並於通知本公會後始得為之；指標(benchmark)有變動時，亦同。

(五)基金績效加諸文字形容時，除須一併揭示該基金之全部績效（成立滿六個月以上者，指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二年及自成立日之績效；成立滿三年者，指一年、二年及三年之績效）及同類型基金績效平均數或指標（benchmark）外，該基金之各期間績效排名應為同類型基金之前1/2者。

(六)如非以主要（primary）類股之績效揭示，應同時揭示該類股之級別（例如：資料來源：Lipper／類股：A 累積）。

（第三款至第十一款省略）
十二、期貨信託事業對投資人進行槓桿型期貨ETF及反向型期貨ETF之教育宣導，協助投資人瞭解該等期貨ETF產品之風險及特性，以基金績效與槓桿指數或反向指數(含期貨信託事業自行或委外計算之槓桿指數或反向指數)作單日或截取特定期間之比較者，得不受本項第二款序言「基金需成立滿六個月以上者，始能刊登」、第二款第一目、第二目及第四目規定之限制。

（第二項省略）
	第十條  以基金績效及業績數字為廣告或促銷內容者，尚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第一款省略）
二、以基金績效作為廣告者，基金需成立滿六個月以上者，始能刊登；除本項第六款以定時定額投資績效為廣告應遵守之事項外，餘須刊登自成立日以來並以計算至月底之最近日期之全部績效（指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二年及自成立日之績效），同時可增加揭示「一個月」及「自今年以來」之績效，且不得以一個月之基金績效為廣告訴求及截取特定期間之績效；成立滿三年者，應以最近三年全部績效（指一年、二年及三年之績效）為圖表表示，同時可增加揭露「一個月」及「自今年以來」、或「三個月」及「六個月」、或「五年」、或「十年」、或「自成立日以來」之績效。上述各期間績效之揭示，應遵守下列原則：

(一)不得採點對點之直接連接之線圖方式來呈現基金績效表現之走勢。

(二)若以線圖呈現基金績效，基金成立未滿三年者，應揭示該基金自成立以來之績效，基金成立滿三年（含）者，得自行決定揭示自成立以來之績效或最近三年之績效，且不得對上揭績效的揭示期間作特定期間之壓縮或放大。
(三)基金績效與指標
    (benchmark)作比較時，除比較基期及計算幣別應一致外，該指標(benchmark)應由期貨信託事業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備後載明於基金公開說明書，並於通知本公會後始得為之；指標(benchmark)有變動時，亦同。

(四)基金績效加諸文字形容時，除須一併揭示該基金之全部績效（成立滿六個月以上者，指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二年及自成立日之績效；成立滿三年者，指一年、二年及三年之績效）及同類型基金績效平均數或指標（benchmark）外，該基金之各期間績效排名應為同類型基金之前1/2者。

(五)如非以主要（primary）類股之績效揭示，應同時揭示該類股之級別（例如：資料來源：Lipper／類股：A 累積）。

（第三款至第十一款省略）
（第二項省略）

	由於槓桿型期貨ETF及反向型期貨ETF之產品屬性為策略交易型產品，不適合長期持有，並參酌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從事廣告及營業活動行為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爰於本條第一項新增第十二款規定，以基金績效與槓桿指數或反向指數作單日或截取特定期間之比較者，得不受第一項第二款序言「基金需成立滿六個月以上者，始能刊登」、同項第二款第一目、第二目及第四目規定之限制。其餘為文字調整。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信託基金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


第八條、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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